
□孟祥沛（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研究员、 民法研究室主任）

最近， 一起老人因横穿篮球场

被撞伤而引发民事诉讼的案件引发

了人们的热议， 许多媒体对案件二

审判决结果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该

案判决忠实践行 “过错与责任相一

致” 民事法律原则， 彰显了司法对

社会行为的引领、 示范作用， 法院

在对受害者 “自甘冒险” 行为进行

否定性评价的同时， 保护正当体育

锻炼行为的合理边界， 体现出鲜明

的 “司法态度”。

然而， 笔者在赞同二审判决结

果的同时， 对其判决理由却有不同

意见， 将老人横穿球场的行为认定

为 “自甘冒险” 行为有所不妥。

案件基本情况

2019 年 11 月某日， 大学生张

军与同学在篮球场进行自发组织的

篮球比赛时， 68 岁的李婆婆横穿

篮球场， 结果张军在接球跑动过程

中， 后背不慎碰到李婆婆， 将其撞

倒在地， 导致李婆婆受伤。 李婆婆

在医院治疗中共计支付医疗费 3.3

万余元， 其中张军垫付 6000 元。

李婆婆找张军索赔未果后， 将

张军及学校起诉至区法院， 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张军赔偿各类费用 5 万

余元， 学校就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张军与在篮球

场通行的李婆婆发生碰撞， 造成李

婆婆受伤， 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应承担 40%的责任 ， 计 1.2 万余

元； 学校作为篮球场的管理人， 在

篮球场未设置安全护栏和安全标

志，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承担

10%的责任， 计 0.47 万元； 李婆婆

无视篮球比赛作为一种激烈的对抗

性竞技运动的危险性， 自行横穿正

在进行比赛的篮球场， 疏忽了自身

应负的安全注意义务， 应自担 50%

的责任。

张军及学校不服一审判决， 提

起上诉。 2021 年 4 月 ， 二审法院

判令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驳回李婆

婆的诉讼请求， 一、 二审案件受理

费均由李婆婆承担。

老人行为是否属于自

甘冒险？

对于李婆婆横穿篮球场的行

为，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李婆婆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懂得篮

球场明显区别于一般道路， 看到球

场上有学生进行对抗性的篮球比

赛， 应当预见横穿球场潜在风险，

但李婆婆仍选择横穿球场， 应视为

“自甘冒险” 行为， 所产生的损害

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可见， 法院

将李婆婆横穿篮球场的行为认定为

“自甘冒险” 行为。

然而， 对于民法上的 “自甘冒

险 ” 行为 ， 我国 《民法典 》 第

1176 条第 1 款规定 ： “自愿参加

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

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

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 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

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从我国 《民法典》 关于 “自甘

冒险” 的规定可以看出， “自甘冒

险” 条款的适用对象， 无论是受害

人还是加害人， 都只能限于 “自愿

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的

人， 即风险活动的参加人。

争议案件中， “有风险的文体

活动” 无疑是指张军等人正在进行

的篮球比赛活动， 如果受害人是其

他与张军一起进行篮球比赛的人，

适用 “自甘冒险” 条款是没有问题

的。 但该案的受害人李婆婆只是为

抄近道而步行穿过球场， 她丝毫没

有参与篮球比赛的意愿和行为， 因

此不算此项活动的参加人， 自然不

能成为 “自甘冒险” 条款的适用对

象。 将 “自甘冒险” 适用对象随意

进行扩大解释既不符合法律的原

意 ， 也可能会造成老百姓对我国

《民法典》 “自甘冒险” 条款的误

解。

相比之下 ， 在北京首例适用

《民法典》 “自甘冒险” 条款的案

件中， 70 多岁的羽毛球业余爱好

者宋先生与球友比赛时， 被周先生

打出的一球击中右眼受伤并入院治

疗 。 后宋先生以侵害其健康权为

由， 将周先生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

医疗费、 护理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等各项费用共计 8500 多元。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 原告自愿

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技比

赛， 将自身置于潜在危险之中， 应

认定为 “自甘冒险” 的行为， 且被

告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故判决

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案

中， 宋先生作为受害人， 他和加害

人周先生都是风险活动———羽毛球

比赛的直接参加人， 因此完全符合

“自甘冒险” 条款的适用条件。

张军是否需要承担侵

权责任？

虽然李婆婆横穿篮球场的行为

不能认定为民法上的 “自甘冒险”

行为， 但笔者对二审法院的判决结

果表示赞同， 认为张军无须承担侵

权责任。

根据民法的规定， 一般侵权责

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便是加害人的主

观过错， 即有过错才有责任。

而在该案中， 正像二审法院所

认定的那样， 张军对加害行为和致

害结果并不存在过错。 “篮球运动

作为典型的群体性、 对抗性体育运

动， 在剧烈运动中出现身体碰撞行

为是正常现象 。 张军在篮球场上

背身跑动接球 ， 系篮球运动中的

常规动作 ， 即使与其他球员发生

碰撞 ， 亦不能视为其存在过错 ；

更何况其位于合理场地中 ， 对行

人横穿场地并无预见性 ， 不能苛

求其尽到对不可预见性行为的观

察注意义务 。 因此 ， 张军的行为

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 ， 并不存

在主观过错。”

所以， 仅以无过错为理由， 法

院就可以判决张军不需要承担侵权

责任， 而无须再不当地借助于我国

《民法典》 的 “自甘冒险” 条款加

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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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条款”带来的无限立法遐想
杨 华

□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本法第 155 条关

于自动驾驶的规定。 该“自动驾驶条款” 具有前瞻性的规定无疑给自动

驾驶产业带来了巨大激励， 也开启了自动驾驶国家立法的序幕。 自动驾

驶条款或将带来“路权” “车权” “数据权” 及“责权” 的再分配。

□ 建议稿中规定了“自动驾驶系统开发单位” 的责任， 与普通驾驶汽车的

责任之间区别明显。 但驾驶人、 自动驾驶系统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 自

动驾驶系统是否投保、 是否可以投保、 是否应该强制投保等等还需相关

法律明确规定。

□ 《道交法建议稿》 规定， 具备全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上路， 需要等待国

务院制定专门的条例后才能成为可能， 这一方面要看自动驾驶技术发展

的状况， 另一方面要看国务院关于自动驾驶立法进程。 但可以肯定的

是， 该款规定提示我们， 立法走在前面将成定局。

2021 年 4 月 3 日 ， 据公安

部网站消息， 公安部起草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修订建议稿） （以下简称 《道

交法建议稿》） 于日前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本次修改建议稿的

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本法第 155 条

关于自动驾驶的规定。 该 “自动

驾驶条款” 具有前瞻性的规定无

疑给自动驾驶产业带来了巨大激

励， 也开启了自动驾驶国家立法

的序幕。 该 “自动驾驶条款” 带

给我们很多思考， 也展现了一副

接近空白的自动驾驶立法画卷。

自动驾驶条款促进

产业发展

《道交法建议稿》 的出台，

自动驾驶成为有法可依的合法形

态， 它将会带动国家和地方加快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车联网产业

发展、 车载无线系统应用、 辅助

驾驶技术研发等围绕 “汽车” 相

关的跨行业、 跨领域、 跨区域、

跨学科的快速发展。 自动驾驶的

研发、 测试、 示范、 运行的各个

环节 ， 会涉及车内人员 、 车与

车、 车与路、 车与他人、 车与服

务平台的全方位连接和数据交互

而形成的汽车 、 电子 、 信息通

信、 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

合的新型产业形态。 它将是一个

无形的指挥棒， 形成无数个万亿

级的产业集群。 仅仅一个自动驾

驶的传感器， 现在已经形成数百

亿元的市场规模。

或将带来 “路权”的

分配

《道交法建议稿 》 规定 ，

“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开展

道路测试应当在封闭道路、 场地

内测试合格， 取得临时行驶车号

牌， 并按规定在指定的时间、 区

域、 路线进行。”

这表明自动驾驶在测试阶段

必须是取得相应牌照后在封闭道

路 、 场地内按照国家 2018 年 4

月发布的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管理规范》 进行。 当其测试合

格之后， 是否在普通道路上行使

暂无明确规定。 例如， 自动驾驶

车辆是否像公交专用车道那样，

由道路管理部规划处专门的 “路

权”？ 还是与普通车辆一样共享

“路权”？ 自动驾驶系统是否应当

对无保护左转、 红绿灯启停、 窄

路会车 、 市区道路超车的 “路

权” 优先等级进行预先设置？ 这

些问题无疑是当前自动驾驶条款

所无法解决的。

或将带来 “车权”的

分配

自动驾驶汽车本身的 “车

权” 涉及车的所有权、 车的行驶

权问题。 车的所有权包含了自动

驾驶系统 、 数据 、 信息的所有

权， 这些权利归属的主体目前并

没有明确的规定。 车的行驶权问

题有两部分， 一是在测试环节需

要取得临时号牌， 二是上路时需

要取得机动车号牌。 但问题是取

得机动车号牌的车辆是全自动驾

驶、 还是半自动驾驶， 或者说是

按照自动驾驶汽车分级 （如 L3-

L5）， 车主对车的行使控制是否

应该有不同规定、 发生了违法或

交通事故后的责任是否也有不

同， 显然需要明确。

或将带来 “数据权”

的分配

《道交法建议稿 》 规定 ，

“具有自动驾驶功能且具备人工

直接操作模式的汽车开展道路测

试或者上道路通行时， 应当实时

记录行驶数据； 驾驶人应当处于

车辆驾驶座位上， 监控车辆运行

状态及周围环境， 随时准备接管

车辆。”

自动驾驶汽车涉及数据的记

录、 上传、 实时整理、 占有、 使

用 、 管理 、 共享 、 转移 、 出境

（外资） 等系列 “数据权”， 这些

“数据权” 涉及车辆所有人、 系

统所有人、 相关数据使用人、 政

府监管人， 等等， 还涉及数据安

全、 隐私保护等问题。 自动驾驶

车辆的运行需要大量数据作支

撑， 同时也会产生海量数据， 包

括用户身份信息、 驾驶数据、 道

路、 地理环境、 公共建筑等大量

数据被存储在设计者和使用者服

务平台或云平台， 这些数据在通

信链路上可能被窃听或遭受中间

人攻击的风险。 自动驾驶汽车在

全球范围内流动， 车辆自身的通

信及车联网数据若传送到境外，

极有可能泄露敏感信息， 危害国

家安全。 因此， “数据权” 的认

定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

或将带来 “责权”的

分配

《道交法建议稿 》 规定 ，

“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

者交通事故的， 应当依法确定驾

驶人、 自动驾驶系统开发单位的

责任， 并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确

定损害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 该规定中

“自动驾驶系统开发单位” 的责任，

无疑是与普通驾驶汽车的责任之间

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那么， 驾驶

人、 自动驾驶系统之间的责任如何

分配呢， 自动驾驶系统是否投保、

是否可以投保、 是否应该强制投保

等等， 呼唤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

未来亟需弥补和完善

的问题

《道交法建议稿》 自动驾驶条

款给了我们一针强心剂， 但也留下

大片的空白等待我们去弥补和完

善 。 当然 ， 除了上述几点分析之

外， 还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 自动驾驶时代是否已经

到来？ 根据 《道交法建议稿》 的规

定 “具有自动驾驶功能但不具备人

工直接操作模式的汽车上道路通行

的， 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具备全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上路，

需要等待国务院制定专门的条例后

才能成为可能。 而条例出台的时间

不仅要看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状

况， 还要看国务院关于自动驾驶立

法进程。 但可以肯定， 该款规定提

示我们， 立法走在前面将成定局。

其次， 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事故

的责任是否有法可依？ 根据 《道交

法建议稿》 中 “确定驾驶人、 自动

驾驶系统开发单位的责任， 并依照

有关法律 、 法规确定损害赔偿责

任”， 这里的有关法律法规， 显然

不全是现有的， 还包括为自动驾驶

汽车 “量身定制” 的法律， 尤其是

涉及自动驾驶系统责任的时候。

再次， 关于自动驾驶功能认定

的担忧。 根据 《道交法建议稿》 的

规定， “自动驾驶功能应当经具有

相应资质的从事汽车相关业务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意味着

自动驾驶功能不是汽车生产商、 系

统集成商或车辆所有人说了算， 而

是由 “第三方检测机构” 说了算。

那么， 合格、 诚信、 专业的 “第三

方检测机构” 的设置、 监管和资质

认定显得尤其重要， 这可能是国家

下一步亟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 我们可能连自动驾驶汽

车是什么样的都不清楚。 《道交法

建议稿》 中规定的 “汽车”， 普通

四轮轿车、 三轮车、 大货车、 越野

车， 甚至水陆两用车等等， 哪种车

辆才是 《道交法建议稿》 中的 “汽

车” 并不明确。 而且， 该法中亦有

“机动车” 的表述， 让人更加无法

确认车辆的样子。 因此， 我们仍需

期待国家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车辆标

准、 功能予以明确。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人工智能法

学院院长、 上海司法研究所所长）

老人横穿球场是“自甘冒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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